附件2：

中华颂经典诗文朗诵比赛活动方案

    按照《关于开展浙江省中华诵•经典诵读大赛暨2012年浙江省推广普通话形象大使选拔大赛的通知》（浙教办语〔2012〕33号）要求，为了弘扬中华文化，推动我校的公共艺术教育进程，进一步活跃校园文化气氛，营造浓厚的人文氛围，丰富大学生文化生活，陶冶其高尚情操，加强大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，决定在全校范围举办“中华颂经典诗文朗诵大赛”。

1、 活动主题： 雅言传承文明  经典浸润人生 

    二、活动安排：

1.各二级院于5月4日前将各学院选送的选手名单及各自朗诵的篇目题目、联系电话、及配乐报送至团委，每个二级学院限选送两名（组）选手参加比赛。联系人：楼  琛，联系电话：385015

2.本次比赛要求选手脱稿朗诵，可以适当配乐。

3.各选手在赛前抽签决定朗诵顺序，每位选手朗诵时间限制在6分钟内。

最终比赛结果按评委老师的打分高低进行评定，并颁发一、二、三等奖及优秀奖。

三、评分标准：

根据参赛选手朗诵诗文的内容、普通话标准程度、朗诵技巧、朗诵形式、仪表仪态等来进行评分。评分采取满分十分制。

四、奖项设置：

一等奖1名；

二等奖2名；

三等奖3名；

优秀奖数名。

五、评分标准：

（一）主题内容2分

（1）内容1分：紧扣主题，充实生动，有真情实意

（2）主题1分：寓意深刻，富有感召力和警世作用

（二）普通话4分

（1）发音2分：语音准确2分，较准确1.8分，基本准确1.5分，不准确不得分。

（2）语速1分：语速恰当、声音洪亮，表达自然流畅1分，因不熟练，每停顿一次扣0.1分。

（3）节奏1分：节奏优美，富有感情1分；节奏鲜明，基本有感情0.8分。

（三）表达3分

（1）表达1分：表达自然得体，动作恰当1分，表达较为自然大方，动作设计合理0.8分，表达基本自然，动作较少0.6分。

（2）感情1分：处理得当1分，处理一般0.6分。

（3）感召力1分：富有创意，引人入胜1分；有创意，有一定感召力0.8分。

（四）台风1分

（1）上下场致意、答谢0.5分

（2）服装得体，自然大方0.5分

